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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乘佛教的信仰主體 : 佛  

承上文，原始佛教的信仰性不強，沒有以創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作為

崇拜的對象，釋尊只是把真理揭示給世人，指示解脫方法的一位導師，而

追隨他的僧眾，也只是向著解脫之道修行的人，並且協助佛陀弘教。但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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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佛陀逝去的日子漸遠，時代及社會的不斷發展及改變，教派內部對佛陀

的觀點產生了變化。有些部派把佛陀從人格轉變成帶有神格的傾向，佛陀

除了是導師外，他還擁有神通力，而且禮拜佛陀是有功德的，比起禮敬一

般的僧侶，福報要大得多。他們也開許信眾敬天，只要依從一些原則，不

把天眾作為皈依或祭祀的對象，只把祂們作為佛教的護法便可。「祭品」

也只是給予天眾的一些禮物或費用，以請求或感謝護佑，幫忙處理世俗的

問題，如健康、運氣、財富等等而已。雖則如此，佛教的基礎核心還是沒

有改變，弟子並不能單靠信仰而得到解脫，而是要依佛陀所說的教法，認

真修行，才能達到涅槃。 

這一些觀點，隨著大乘佛的出現，有了一些改變。當然，其修行方法

仍是以自力為主。大乘佛經的教法，內容增加了不少，如六度四攝、性空

無實、唯識無境等等，主體仍是以自力救度，斷除煩惱而得解脫，是為「正

常道」。但他力信仰救度的「異法門」，也成了佛所說的法門之一。這主

要是由於大乘佛教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，其中一個是十方諸佛的存在，另

一是慈悲的重視，後來更受到了初期密教的影響，吸收了其他宗教的元素，

把佛陀、菩薩，乃至天眾，轉變成為信仰的對象，具有救度的性格，而非

單純的導師或同修。  



原始佛教時代，佛陀專指釋迦牟尼佛，沒有他方佛土的說法。但到了

部派佛教時期，大眾部提出了十方皆有佛土的說法，大乘佛教承繼了這種

說法。現在常聽到的佛號，很多都是他方佛的名字，如西方極樂世界的阿

彌陀佛、東方妙喜世界的阿閦佛、東方淨琉璃世界的藥師佛，乃至經常念

誦的〈八十八佛懺悔文〉，當中來自《決定毗尼經》所提到的三十五位佛，

都是他方佛。當然還有過去佛，如為釋尊授記的然燈佛，或如未來成佛的

彌勒如來，甚至有一些並非是來自十方三世佛的概念的密教本尊，這在以

後的文章中再詳細說明。 

回到比較早期的大乘佛教說法，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所提到的十方佛名

字是  : 

「  東方善德佛，  南栴檀德佛，西無量明佛，  北方相德佛； 

 東南無憂德，  西南寶施佛，西北華德佛，  東北三行佛； 

 下方明德佛，  上方廣眾德，如是諸世尊，  今現在十方。」 

《十住毗婆沙論》列出十方佛土的名字後，隨即說  : 「若人疾欲至， 不

退轉地者，應以恭敬心， 執持稱名號。⋯⋯寶月！其佛本願力故。若有他

方眾生，於先佛所，種諸善根，是佛但以光明觸身，即得無生法忍。寶月！



若善男子，善女人聞是佛名能信受者，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這

段經文，提出了三個重點 : 

第一、 若有眾生以恭敬心執持十方佛的名號，便可速疾能至不退轉位。  

得不退轉位者，即不會再退墮至二乘或惡趣。 

第二、  若有眾生種諸善根，彼等佛即可以放光，照觸該等眾生，令使 

  他們能得無生法忍。 

第三、若有眾生聞是佛名而能信受者，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 

這與一直以來，佛教所強調的自力修行，以戒、定、慧三增上學為基

礎的解脫方法有所不同，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明言這是一種以信為基礎的「易

行道」[1]。可見，佛陀在大乘佛教中的角色，與原始佛教或部派時代，有

所不同，從純粹作為教導解脫之道的導師，附加了救度者的身分。而救度

方法是通過行者對佛陀的信心，積集善根、聽聞及執持佛的名號。明顯地，

這雖然含有行者自身的努力，如積集善根及主動執持佛號，但其能得到救

度的主要是由於佛的「本願力」和行者的「信」。 

本願力是指菩薩修行菩薩道時，必須發下廣度眾生的弘願，而為了達

成這一弘願，菩薩會因應自己的情況，立下具體的方法去執行，此名為「本

願」。本願的說法，當以阿彌陀佛作為例子最為詳盡，在《無量壽經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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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提到阿彌陀佛曾立下四十八願，其中有關眾生能得到救度的作法，包括

「至心信樂」、「欲生我國乃至十念」、「發菩提心修諸功德」、「聞我

名號」、「繫念我國」、「至心迴向欲生我國」。當中提到最多的是「聞

我名號」，計有十一項，即第三十四至三十七願，第四十一至四十五願，

第四十七及四十八願。而眾生所得到的救度，可分為下列三類 : 

第一類是已生在佛國的人天、菩薩及聲聞 [2]，他們生到佛國，自然有種

種利益，如不墮惡道、身色相好、有種㮔神通、不貪身相、必住定聚、壽

命無限、可遍至佛所供養諸佛、演說一切智、得那羅延身、得辯才智慧、

衣服隨至等等。這一類別，沒有列明如何能得救度，而是生於此國中，便

可得到種種利益。 

第二大類別 [3]，佛國以外的眾生只需聽聞阿彌陀佛的聖號 [4]，便得種種

利益，如得無生法忍，命終後修梵行至佛位，修菩薩行得人天所尊，諸根

具足，生富貴家，得普等三昧，得不退轉及一至三法忍。此類別中，只需

聽聞阿彌陀佛聖號，便能有種種利益，包括出世間及世間的利益，眾生並

不需作甚麼修行，甚至沒有提出要信靠阿彌陀佛，只需聽聞阿彌陀佛的聖

號，由聞而得利益。 

第三類別 [5]，既然第一類中列明佛國眾生能有極多利益，所以自然有相

應的方便，協助欲往生者，到阿彌陀佛國來。四十八願中，只有三個願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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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往生的方法，就是需要至心信樂，願意往生，發菩提心，修諸功德，迴

向欲生佛國。四十八願中，並沒有指明修行念佛或其他特定的方式才可往

生，往生的關鍵是阿彌陀佛發了願，要使能「信樂」、「願生」及「迴向」

的眾生到佛國來。雖然在《無量壽經》的其他地方提到「念佛往生」，《觀

阿彌陀經》的九品往生中的下三品，是要念佛才能往生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

更說到淨土行者要「持名念佛」至一心不亂，才可往生。但此文並非探討

往生的原理，而是探討以佛陀作為信仰中心的問題，故不再討論往生的方

法下去。  

在以往，佛救度眾生的方法是一種非直接的參與，具體來說是利用說

法，指導眾生離苦得樂的方向，眾生聞佛說法不能自動得到解脫或救度，

而是要依教奉行，斷除煩惱或苦因，才能離苦得樂。以往佛陀所說的法，

導向的主要是出世間解脫之果，並未著重解救世俗的問題。但從《無量壽

經》所列的四十八願來看，佛除了是一位導師外，還有救度者的角色。而

這種救度比之前的更為直接。眾生聽聞佛號，便可得到種種世間及出世間

的利益。若要往生佛土，才需要發願，行諸功德及迴向。值得留意的是，

佛陀的救度並非建基於眾生對他的信靠，雖然第十八願提到「信樂」一詞，

但這並非得到救度的唯一或必要條件，更可說是無條件的。救度的基礎是

由阿彌陀佛在菩薩位時，基於他自己的菩提心，基於對眾生的慈悲，發起

要救度眾生的誓願而來的，亦即是上文所說的「本願」，是佛在菩薩位時，



自願對眾生作出的無條件承諾，而現在正是兌現承諾的時候。故此，他不

要求眾生有何資格或要付出甚麼，亦不要求眾生信靠他才救，不信他的便

不會救。可見，這時期的佛陀，身上帶有強烈的大乘佛教菩薩的精神，是

無條件的慈悲心顯現，這正是大乘佛教在信仰上與其他宗教不同之處，信

徒要得到救贖，需要作祭祀、獻供、禮讚、崇拜等等的宗教行為，當然有

些宗教會更重視「信」的力量。 

另一方面，佛教面對外教的衝擊，以往由天眾所施予的世間利益，如

長壽、財富、子嗣等  ( 見前篇 )，轉而由佛教的最高信仰主體，佛所負責。

但這種世俗的施予，亦是出於純粹無條件的大悲，不需以外教的形式對佛

陀作出世俗的祭祀或崇拜，只需有緣「聽聞佛號」便可得到救度。以「聽

聞佛號」這種最簡單的方便，讓眾生很容易便得到救度。可見，初期大乘

佛教引入了拯救者的概念，回應信眾的需要，再結合自身慈悲的精神，為

佛陀建立了救度者及導師的二重角色，既依傳統，以說法為度化眾生的方

便，讓眾生依教修行而得到究竟的解脫，但又不捨未能依教奉行的鈍根眾

生，以極簡單的方便，對此等眾生作出直接的救度。但這與其他宗教的信

仰方式並不相同，這是一種無條件而主動的救度，沒有要求對佛有無動搖

的信心，亦不需任何儀式及供品，可說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信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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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後來，大乘佛教的佛陀觀進一步「天化」，如較《無量壽經》晚出

的《藥師經》，雖然佛教教內多認為它與《阿彌陀經》同屬淨土系經典，

與阿彌陀佛一樣，經中記載著藥師如來在因地發了十二大願，其中部分與

阿彌陀佛的本願極相似，但這部經中所載的佛陀觀，其信仰意味更濃，現

以玄奘法師所譯的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》 [6] 來說明一下。 

藥師佛與阿彌陀佛一樣，所發的十二大願，都是在因位時，誓願度化

眾生而立的，有部分是誓言自己成正覺時，一類受苦眾生都能得到救度，

如得到所需物(第三大願)，入大乘修道 (第四大願)，修梵行而不缺戒(第五

大願)，行邪道者漸令修習菩薩道至菩提(第九大願)，同樣是沒有要求信眾

對他作出任何供養或宗教崇拜，便可得到救度。而另有一半以上的本願，

也如阿彌陀佛的一樣，僅需聽聞其名號，便能得到大利益，如犯戒還淨而

不墮惡趣  (第五大願)，端正黠慧、諸根完具(第六大願)，眾病悉除、資具

豐足  (第七大願)，轉女成男乃至證菩提 (第八大願)，解脫一切苦，如牢

獄、王法等  (第十大願)，飢時飽足  (第十一大願)，得種種資具衣服，生活

富足(第十二大願)。可見，藥師如來與無量壽如來一樣，除有導師的性格

外，還具有救護者的角色。但有一點不同，《藥師經》更加偏向世俗問題

的處理，而出世間救度的說明則明顯較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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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藥師經》列出十二大願後，繼而列出多種問題的處理方法，其中部

分的宗教信仰意味很強。基本上會要求信眾念誦藥師如來名號，念誦《藥

師經》，讚禮供奉藥師如來，流通《藥師經》等，來達到消災、延壽、增

福的世俗利益。其中對供養方面的描述頗為詳細，如要先造立佛像，安放

在清淨的地方，以種種幢幡莊嚴壇場。另要求行者受持七日七夜八分齋戒，

食清淨食，沐浴更衣，心中起清淨念及四無量心。供養藥師如來時，散花

燒香，右繞佛像，鼓樂歌讚藥師如來。這部分除了「四無量心」屬佛教修

行方法外，其餘的齋戒沐浴、設壇禮拜、散華供佛、鼓樂禮讚等等，與當

時的婆羅門教拜祭神祇的方法極度相近，是對一信仰對象，作出崇拜的行

為，只不過佛教以「供養」這名相，取代祭祀而已，本質上是非常接近的。 

除此以外，藥師佛能成為大乘佛教其中一位最廣泛的信仰對象，自是

他對消災延命的神效，經中提到可為重病命危，已盡壽命者續命延壽，其

方法極為詳細，包括誦經、造像、燃燈、懸幡、放生、行善等等。 

但有兩點要留意，第一、《藥師經》比《無量壽經》更重視信念的效

果。《藥師經》曰: 「阿難白言：『⋯⋯ 世尊！有諸眾生，信根不具，聞

說諸佛甚深行處，作是思惟：云何但念藥師琉璃光如來一佛名號，便獲爾

所功德勝利？由此不信，反生誹謗；彼於長夜，失大利樂，墮諸惡趣，流

轉無窮。』佛告阿難：『是諸有情，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，至心



受持，不生疑惑，墮惡趣者，無有是處。』」這部分的宗教性很強，一方

面強調信仰的重要性，信者必得種種利益。另一方面，此法卻難於信受。

然而，此種「信心」與我們一般所言的「信心」不同，我們一般會覺得對

某事的「信心」是來自內在的，但此原理極難信受，此等純清淨的「信心」

亦並不是我們凡夫乃至未登地菩薩等雜染眾生所能生起的，而是來自外在，

只能來自無垢清淨的藥師如來，只能來自他的威神力。經曰 : 「阿難！此

是諸佛甚深所行，難可信解；汝今能受，當知皆是如來威力。」故此，在

如來的大悲心之下，佛以威神力，極希望能令眾生得「信受」而獲利益。

對於不信者，佛不會由於他們不信而不願意救度他們，佛仍是很希望救他

們的，只不過佛不是「全能者」，可能有各種原因令該眾生不信而未能得

到獲救的利益。  

第二點，藥師如來作為救度者，其救度的方向，比阿彌陀佛更偏向解

決世俗的事務，如疾病、危厄等等，而出世間救度的說明，則相對較少，

而且經文的後半部，在表面上，信眾亦要像其他宗教對神祇般，對藥師如

來禮讚、供養，才能得到護佑。不過，在經的前半部中所說的十二大願中，

又沒有這些要求，反而與《無量壽經》相似，在本願的觀念下，救度是無

條件或簡易如只需聽聞佛號便可，顯示出藥師佛的慈悲，這部分又回歸到

大乘佛教的原初精神中。故此，《藥師經》所述的藥師佛的「神格」，是

同時有著佛教菩薩行的精神，又有神教對信仰對象的崇拜。這可推斷，大



乘佛教一方面對信眾的世俗要求作出了回應，不得不吸收外教的作法來解

決，但這種吸收並未完全佛教化，只是把可接受的部分「借來」使用，未

有以佛教的觀點去說明解釋及消融。故此，這時期的大乘佛教，即從顯教

剛進入到密教時期的過程中，增強了信仰成分，具一般宗教的特性，佛也

成為了信仰崇拜的主體。但這種做法，與佛教原初的做法，顯然是有一段

距離，但這種做法又廣受信眾的歡迎，乃至現代，一般信仰佛教的人，也

是以這種形式及觀點來信受的。當然，若佛教只停留在此，佛教很可能會

淪為神教而失去佛教的生命。故此，佛教往後盡力把這些部分佛教化，賦

予佛教的原理到信仰及相關作法中，把《藥師經》這類做法的經典解讀，

避免信眾以信外教的心態來理解及修持。一方面重視對佛菩薩的信仰，希

望得到佛菩薩的加被協助，但又不會失去佛教的基本精神，依自力在菩提

道上走向覺悟。但這種佛教內部的轉化與消融，要到密教時代，把自力修

行與他力加持統一，才能完成。 

（待續）  

延伸閱讀  

地藏法門——從經典探討其具體的作法  

[1 ] 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五：「佛法有無量門，如世間道，有難、有易；陸道步行

則苦，水道乘船則樂。菩薩道亦如是：或有勤行精進，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

惟越致者。」 (CBETA 2021.Q4, T26,  no.  1521,  p.  41b2 -6)  



[2 ] 主要為第一至十一願，第十五至十六願，第二十三至三十願，第三十八、第三

十九願及第四十六願。  

[3 ] 主要為第三十四至三十七願，第四十一願至第四十五願，第四十七及第四十八

願。  

[4 ] 但在第三十三願，不是聽聞佛號，而是得蒙佛光所照。身體柔軟。  

[5 ] 主要為第十八至第二十願。  

[6 ] 《藥師經》歷來有多個版本，但一般來說，都依玄奘法師之譯本來修持。此部

分，讀者可參考同一作者早前的文章〈依經實修（一）：藥師法門〉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佛門網，更要感恩原創作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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